
丹鳳高中 111 學年度「免學費」申請確認表(初申請) 

填表注意事項： 

1. 不論是否申請免學費，皆須完成以下兩項 

⚫ 繳交本申請表紙本給學藝股長彙整。 

⚫ 填寫線上表單，以利核對資料及加速申請流程。 

(進入校網高中最新訊息搜尋免學費申請，或掃旁邊 QR code 填寫) 

2.申請免學費補助通過者減免學費 6240 元，課本費、雜費及其他代收代辦費仍須繳納。 

3.請在新生成長營(新生訓練)，或最遲於開學兩天內繳交本表至各班學藝股長匯整，以利辦理。 

學生基本資料【確認班級後填寫】 

學號 班級(3 碼) 座號 姓名 

    

申請類別(請三擇一打勾) 

特殊類別學生 
申請免學費 

(請續填下表【免學費資料欄】) 
不符合資格 

經學校認證為下列其中一類： 

低收入戶學生 

重度以上身障生 

重度以上身障子女 

原住民學生 

比《免學費》更優惠 

申請條件：最近一年度家戶所得在

新臺幣 148 萬元以下。 

申請方式：填妥第二部分資料，由

學校向財政部財政資訊

中心查調。 

註：輕中度身障資格、中低收入戶、

兒少補助、特殊境遇家庭等都

必須申請 

最近一年 

家戶所得超過 148 萬 

 

 ● 同意若同學期有申請政府其他
相關學費補助或減免者，應繳回
免學費補助款項。 

● 同意財稅查調結果《不通過》，
必須在期限內繳交家戶所得清
單或補繳學費 6240 元。 

勾選不能申請者，繳交申請表

後不得再提出異動。 

學生簽章  家長簽章  導師簽章  

 

免學費資料欄【申請免學費填寫】 

學生身分證字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稱謂 姓名 身分證字號 存、歿 家庭類別 

父   存 殁 
一般家庭 

在申請表後必須附上

含學生、父、母的戶

口名簿以供核對。 

單親或其他 

申請表後必須提供新

式戶口名簿(詳盡記

事格式)，供學校查驗 
母   存 殁 

註：1.一般家庭家戶所得=父和母前一年度個人所得總和。 

    2.單親家庭家戶所得=撫養人前一年度個人所得。 

 
 


